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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私立大學院校學雜費是否屬高學費？是否應每年調漲？是否應讓各校自行決定學雜費收費標準？這些國內大學學雜費相關問題，已成為每年都必須爭論一次的社會焦點議題。而這個議題，也早已成為校際學生辯論比賽的題目。
近年來我國大學學雜費政策變遷及其影響，以文獻分析及資料處理法探討近十五年來我國大學校院學雜費與國民所得、教育成本、公私立大學資源分配、軍公教人員待遇、物價指數等相關因素之關係，結果發現近年來大學學雜費調整幅度有增高趨勢，但與世界其他主要國家相比，我國國民在大學學雜費的負擔上並不算太高。近十年來大學學雜費調整以與物價指數之相關最大，學雜費調整結構中，可反映出消費者物價指數、軍公教待遇調整幅度、國民平均所得、學生單位成本等因素的影響力。而就研究中指出，學雜費較高之學校，由於資源豐富，師資充足，畢業後的學生競爭力也較大，因而形成良性循環。
對私立大學院校而言，教育部目前的學雜費管制政策，表面上稱開放由各校自訂，事實上乃附帶極多限制條件，諸如調漲比率限制、常態現金結餘率、助學措施限制、生師比、每生平均圖書支出等。此管制方式底下有諸多問題值得加以探討。
1、 這些附帶限制條件合理性如何？
例如常態現金結餘率(等同結餘率)教育部要求要低，反面看等於成本率要高者才能調學雜費，此附帶限制條件是否相對地鼓勵學校浪費？其合理性有待斟酌。
2、 這些附帶限制條件可行性如何？
例如要求對清寒弱勢學生獎助學金支出須達學雜費收入百分之二，又各校是否均有如此多之清寒弱勢學生？
3、 這些附帶限制條件不斷改變及增加，是否適當？
調整學雜費之附帶限制條件，自八十八學年度以來，除缺乏穩定性外，且逐漸增加項目，而變更條件均在當年度倉促中通告各校，造成學校因應困難。
4、 這些附帶限制條件是否也是一種學雜費調整上的不公平？

私立大學院校各校條件背景、發展程度、性質定位、成本結構差異性極大，附帶限制條件愈多，學校愈不易達成每一條件，反造成一種不公平。
基本上，大學院校經營管理的主要成本結構項目可概分為：
1、 教學、研究、行政之人事支出

2、 圖書、機械儀器設備購置與維修支出

3、 教學、研究及學生輔導之事務、材料與活動支出

4、 學生獎助學金支出

5、 土地、房屋建築新(重)建及維護支出
此外，由於私校退休金與公立退休金之差異，更削弱私立大學院校之競爭力。私立學校教職員的退休給與，依現行計算方式，一般任職三十年其退休時最高約為310萬元，而公立學校職員自84年7月，教師自85年2月採取退撫新制，由恩給制改為儲金制，因新制中公立學校教職員退撫照顧遠優於私立學校，造成私校優秀師資紛紛轉向公校服務，嚴重阻礙私校教學與研究發展，無助於公私校公平競爭，為提昇私校教學品質與競爭力，防止優秀師資往公立學校流動之頻率，為能留置人才，在無法爭取到與公立學校有關同等待遇之原則，目前較具規模之各私立大學經多次研商，取得共識，認為必須採自力更生，覓尋其他途徑來改善私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福利，提昇同級校際間之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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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規劃之下，勢必將投入更多的經費預算，如依照目前教育部所訂定之收費標準，無疑是「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政策，未能從體質上做補強，所浥注的補助款無異是杯水車薪，對整體教育之發展助益有限。正本清源之道，在於善用私校退撫機制，彌補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退休金差額缺口。以有效降低本校教師跳板公立學校，減少優秀師資流動率。並吸引他校優秀師資來校任教。

私立學校與公立學校同為國家教育下一代，且私立學校替政府分擔了70%以上的高等教育工作（以專科以上學生人數比例計算），教育部不應該再增加私校財務負擔。有些私立大學校院是完全沒有財團支持，在經費短絀的情形下，仍競競業業、克守崗位，為我們的下一代樹立風範。長期以來，在力求兼顧以上成本結構項目，並努力建立辦學特色，也肩負歷史條件包袱下營運，又受制於教育部調整學雜費之附帶限制條件無法調整學雜費，經營倍極艱辛。對學雜費管制政策而言，本人有一些看法，提供各界參考：
1、 教育部實不需將學雜費收費標準列為私立大學院校之基本管制條件，大學院校基本管制條件只要有生師比、校地面積、建築樓地板面積及公告評鑑結果即可。
2、 教育部應邀請國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私立學校協進會及技專校院協進會代表一同討論學雜費調整與訂定等問題，以符合實際狀況。
3、 教育部對不符基本管制條件之學校應訂定明確之處分措施。
4、 教育部對連續未調學雜費或有具體節約辦學成效之學校，訂定明確之獎勵措施。
5、 教育部每學年度不需發函通知各校調整學雜費，只要彙整各校收費標準予以公告，且要求各校公告後即不得變更即可。
6、 制度與政策之制定，應考量穩定性、可行性與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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